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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后 

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股份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新奥股份”）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舟山”）

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等文件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事宜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奥股份分别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2年4月1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并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新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科技”）、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集团”）和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持有的新奥舟山90%股权，其中，

上市公司拟向新奥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奥舟山45%股权，拟向新奥科技、新奥

集团、新奥控股支付现金分别购买其持有的新奥舟山25%、15%和5%的股权，现金对价

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天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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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奥天津间接持有新奥舟山上述90%股

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新奥舟山100%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952,800.00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即新奥舟山的90%权益最终作价855,000.00万元。 

本次购买新奥舟山90%股权拟发行股份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为17.2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新奥股份于2022年7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60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上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上市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披露了《新奥股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2021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8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8月2日。2021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845,853,619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

购股份5,808,614股及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50,000股，即2,839,895,005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75元（含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873,267,714.0375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

已回购股份与拟回购注销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上市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

算方式为：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

利）÷总股本=2,839,895,005×0.3075÷2,845,853,619≈0.3069元。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已经完成。 



 

3 

三、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现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发行价格按下列公式调整： 

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的发行价格；D为每股的派息额；P1为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发行价格为

17.22-0.3069=16.9131元/股。因A股交易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人民币，根据交易各

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按照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后的

发行价格为16.91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

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 

对方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

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股数（股） 股份支

付比例 

现金支付金

额（万元） 

现金支付

比例 调整前 调整后 

1 
新奥 

科技 
665,000.00 427,500.00 248,257,839 252,808,988  64.29% 237,500.00 35.71% 

2 
新奥 

集团 
142,500.00 - - - - 142,500.00 100.00% 

3 
新奥 

控股 
47,500.00 - - - - 47,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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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55,000.00 427,500.00 248,257,839 252,808,988  50.00% 427,500.00 50.00% 

因此，本次交易因上市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

由248,257,839股调整为252,808,988股。 

除上述调整外，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奥股份根据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本次交易中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交易各

方签署的协议约定，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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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

量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曾琨杰       钟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